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12 月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对西部证券 2012

年 10-12 月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意见如

下： 

    一、2012年10-12月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内部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 2012 年 10-12 月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

细致的核查，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对公司《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12 年 10

月至 12 月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进行了审议，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

司（以下简称“陕西电投”）、西部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信托”）的关

联方董事分别回避了该议案中涉及各自公司事项的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拟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关联董事刘建武、祝健、徐朝晖、刘勇力、赵辉、王珂回避

表决。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2、拟与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如下：关联董事刘建武回避表决。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2年10-12月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拟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信托业务项目合作协议，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 定价依据 预计 2012 年 10-12 月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1 投资顾问收入 参照行业同类业

务水平定价 

由于参与项目的进度和规模无法估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2 经纪业务佣金收入 参照行业同类业

务水平定价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证券交易量无

法估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提供证券交易单元，代为

下单执行交易命令。 

2、拟与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为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金融产品，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 定价依据 预计 2012 年 10-12 月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1 代销金融产品收入 产品的定价依据基金

公司发行产品时统一

的销售政策收取 

由于代理销售基金产品的销售

量难估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拟为纽银梅隆西部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其发

行的基金产品 

三、关联方资料及关联关系 

1、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陕西电投是成立于 1991 年 3 月 4 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地为陕西省西

安市东新街 232 号，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省电力建设资金的

筹集、省电力建设项目的开发和管理。陕西电投持有本公司 29.51%的股份，为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另外，陕西电投持有本公司第三大股东西部信托 57.78%的

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本公司 12.50%的股权。综上，陕西电投直接和间接持有本

公司 42.01%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纽银西部基金现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 19 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基

金管理，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其股东构成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本公司 10,200 51% 

纽约银行梅隆资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 9,800 49%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1、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上不能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对于难

以比较市场价格或定价受到限制的关联交易，通过合同明确有关成本和利润的标

准。 

2、定价依据 

（1）与西部信托的关联交易参照行业同类业务水平定价 

（2）与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基金公司发行

产品时统一的销售政策收取。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并将为公司带

来一定的收益； 

2、相关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价格，无任何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

况发生，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3、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2 年 10-12 月预计情况事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对 2012 年 10-12 月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同意提交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七、保荐机构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1、公司 2012 年 10-12 月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与关联企业发生的正常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业绩影响很小，公司的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关系； 

3、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已经西部证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及西部证券《公司章程》

的规定； 

4、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保荐机构将持续跟踪交易实际发

生时的定价是否公允； 

5、招商证券对西部证券 2012 年 10-12 月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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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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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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